九保阿昌族乡2018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
转移就业补助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19﹞8号）文件精神，九保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紧紧围绕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及时进行了安排部署，并安排工作人员进村入户进行宣传动员和开展摸底核查，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特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乡情概况
九保阿昌族乡地处梁河县中部和西部，全乡被遮岛镇分为东、西两部分辖区。辖区东西最大距离18.9公里，南北最大距离26.25公里，总面积146平方公里。全乡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地貌为二台坡地和坝子，森林覆盖率64%，境内最高点运河山，海拔2305米，最低点小木瓜寨，海拔1060米，平均海拔1637米。属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温度18.4℃，无霜期329天，年平均降雨量1390毫米。九保阿昌族乡辖1个农村社区，5个村民委员会，39个自然村，67个村民小组。全乡总户数3989户，乡村总人口15709人，其中，农业人口14237人。横路村、丙盖村、勐科村为阿昌族聚居村。2018年末，全乡实有耕地面积22141亩，其中：水田10391亩，旱地11750亩，人均耕地1.41亩。2018年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19518万元，人均口粮444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8705 元。
[bookmark: OLE_LINK7]全乡有五个贫困村九保村、横路村、丙盖村、勐科村、安乐村。2018年退出九保、丙盖、勐科3个贫困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60户2147人，其中，已脱贫户369户1493人，其中2018年脱贫151户601人，未脱贫户191户654人，综合贫困发生率为4.35%。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脱贫攻坚工作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方针和“精准扶贫”的工作理论，创新扶贫开发思路，以实现共同富裕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为工作对象，以增加贫困农户收入为目标，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
（二）编制依据
本方案依据《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19﹞8号）文件精神进行编制。
三、总体目标、建设内容及规模
（一）总体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引导建档立卡贫困户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为家庭增加收入来源，实现我县到2019年末全县脱贫摘帽，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总体目标。
（2） 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共投入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8.96万元，计划扶持建档立卡户63户79人，具体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如下：
1.省外转移就业35户48人，计划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补助资金7.2万元；
2.省内州外转移就业7户7人，计划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补助资金0.56万元；
3.州内县外转移就业21户24人，计划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补助资金1.2万元。
四、建设期限和实施进度安排
（一）项目建设期限：项目建设期限为2019年1月29日—2019年3月31日。
（二）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1月29日—3月4日，为项目实施方案编制阶段。主要完成入户宣传、申请资料收集、逐级审核、拟补助人员公示（10天）并根据公示结果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3月5日—25日，为项目实施阶段。县人民政府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批复后，组织实施项目并完成乡级初验、初验结果公告（10天）。
第三阶段：3月26日—31日，为项目收尾阶段。主要完成补助兑付和项目资料收集归档。
五、项目资金来源、支持环节及相关要求
（一）项目资金来源
该项目资金来源为：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资金来源文件依据为：《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19﹞8号）。
（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持环节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用于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给予交通费补助。具体为： 
1.补助对象：全乡建档立卡户中家庭成员2017年10月9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外出务工并且在务工单位稳定就业三个月以上人员。
2.补助标准：
（1）省外转移就业：补助标准为1500元／人；
（2）省内州外转移就业：补助标准为800元／人；
（3）州内县外转移就业：补助标准为500元／人。
（3） 补助资金申请、兑付
1、补助资金申请：符合补助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由外出务工人员本人填写《梁河县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补贴申请表》交村委会和乡人民政府审核，同时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①由用人单位开具的稳定就业劳动合同、三个月收入证明、工资发放表、工资条或工资银行流水等复印件中的其中一种，但必须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②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及银行卡复印件（非信用社银行卡，必须在复印件上注明开户银行网点名称）。
2、补助资金兑付：项目实行乡级报账制，经乡人民政府验收合格后，通过当地银行网点将补助资金发放到农户开立的银行账户，最终补助人数以实际发放人数为准，如有结余资金，用于2019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
六、组织管理及其它相关要求
（一) 管理及职责
1.管理
（1）项目主管单位：梁河县扶贫办
（2）资金监管单位：梁河县财政局
（3）行业主管部门：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项目实施单位：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
2.职责
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各项目管理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1） 梁河县扶贫办：履行县政府职能，组织项目实施方案审核，对项目建设进行监督、检查、指导。
（2）梁河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跟踪问效工作，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项目资金。 
（3）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导乡镇开展宣传动员、摸底调查、审核等前期工作，督促乡镇按时完成项目建设和负责补助政策解答。
（4）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①负责做好项目区群众的组织、宣传发动，确保项目批复后能够顺利实施；②负责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项目初验、补助资金兑付及项目资料收集归档；③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及时报送项目进度报表。
（二）组织管理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如期完成，成立九保阿昌族乡2018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及管理，领导小组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孙家本    乡党委书记    电话：13628820073
副组长：曹树良    人大主席      电话：13578250601
            梁昌才    乡  长        电话：15969050920
成   员：杨健鹏    副书记        电话：13988298282
瞿   敏  副书记（挂职）         电话：18088187007
罗本统   政法综治维稳副书记、副乡长  
电  话：15887551785 
李加文      纪委书记       电话：15987881347
赵家柱      武装部部长     电话：13988271099
段必凯      副乡长         电话：15987570533
黄湘江      派出所所长     电话：13578205521
闫   娜     组织委员       电话：18988246387
钱军华     宣传委员          电话：13759230501
赵仁宝      副乡长         电话：15987588197
王曾侃      副乡长(挂职）  电话：13988290220
赵仁满      司法所所长     电话：13759200407
郭兆芳     主任科员       电话：13887874336
刘   宁     主任科员       电话：13578205552
唐恩兴     副主任科员     电话：13578250129
尹明芳      副主任科员     电话：13988272217
宝福娟      副主任科员     电话：13529530810
梁德斌     丙盖村驻村第一书记   电话：13988270186 
马俊超     安乐村驻村第一书记   电话：18988240656
徐  刚      九保村驻村第一书记  电话：13708877558
张  瑛      勐科村驻村第一书记	 电话：18908824499
杨洪富      勐宋村驻村第一书记  电话：18988248447
尹以满      九保村党总支书记    电话：18788216248
何元寿      九保村委会主任	    电话：15987571355
李茂兴      丙盖村党总支书记   	 电话：13608763504
赵兴达      丙盖村委会主任      电话：13578251240                  
曹德满      横路村党总支书记    电话：15969280411
赵兴宝     横路村委会主任     电话：18313078445
曹加万     勐科村党总支书记   电话：13759220989
郭兆连     勐科村委会主任     电话：15368820330
景知法     勐宋村党总支书记、主任 电话13578204189
杨世统     安乐村党总支书记   电话：13628878526 
段朝年     安乐村委会主任     电话：13759240125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乡社保办，办公室主任由赵仁宝同志兼任， 尹明芳、孙飞飞负责处理办公室日常事务。
（三）其它相关要求
（1）加强宣传引导
充分利用乡村各种会议、宣传单、宣传栏、互联网等媒体大力宣传就业扶贫工作目标任务、政策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引导贫困劳动力、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同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树立贫困劳动力就业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调动贫困劳动力的主观能动性，激发贫困劳动力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2）做好项目档案管理
项目建设档案由项目实施单位全程收集并整理归档，项目建设完成后将项目档案包成书报县扶贫办备案，项目实施单位同时存档备查。
七、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使项目区受益群众增加家庭收入来源，按照省外务工48人，每人每年务工10个月，现行每月务工收入3500元计算，预计每人可为家庭增加收入3.5万元，预计共增加收入168万元；省内州外7人，每人每年务工10个月，现行每月务工收入3000元计算，预计每人可为家庭增加收入3万元，预计共增加收入21万元；州内县外24人，每人每年务工10个月，现行每月务工收入2000元计算，预计每人可为家庭增加收入2万元，预计共增加收入48万元。预计总计增加收入237万元。同时，通过项目扶持，为外出务工人员和贫困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促进全县经济增长。
（二）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带动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减轻当地就业压力，使务工家庭长期受益，为农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项目区建档立卡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并使脱贫成果得到长期巩固。
（三）扶贫效益
[bookmark: _GoBack] 通过项目实施，将使我乡建档立卡贫困户直接受益63户79人，加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使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逐渐消除贫困，稳定脱贫，有效控制返贫率，为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和全县脱贫目标夯实了基础。
 
附件：九保阿昌族乡2018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花名册


                           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
                              2019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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